关于制定2019-2020学年第二学期
《执行教学计划》的通知
锡太院教通[2019]66号
各学院：
无锡太湖学院2019-2020学年第二学期的总日程安排请见附件1。请各学院组织各系、专业教研室制定各专业、各年级《2019-2020-02学期执行教学计划》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1、各专业须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来制定，并安排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等学时数。
2、各专业、各年级“执行教学计划”中各教学环节的周学时数必须填报清楚：周学时=课程计划总学时/实际教学总周数。2019-2020-02学期教学总周数为16周。
3、2017级原则按照2016版人才培养方案制定，根据2018版人才培养方案若有需调整的课程，各学院须填写《无锡太湖学院教学计划变更申请表》（见附件2），批准后方能按照变更后的计划执行；2018级、2019级原则按照2018版人才培养方案制定。
4、各专业、各年级的执行教学计划表格样式见附件3，各专业务必按照执行计划表中的要求认真、准确填写。
[bookmark: _GoBack]5、开设课程确定后，请及时安排任课教师，教师安排务必按照《无锡太湖学院课务工作实施细则》进行。编入学校教师花名册的教师原则都需承担一定的课堂教学工作量，专业核心课程原则由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的教师承担；同时，请各学院及时选订教材，教材的征订务必按照《关于2019-2020学年第二学期教材征订工作的通知》（锡太院教通[2019]67号）的要求进行选取，并认真填《2019-2020-02学期无锡太湖学院教材征订表》。
6、2019-2020-02执行教学计划由分管教学院长审核签字后，务必于12月9日前报教务处，以便及时准备安排各专业、各年级的课程表。
以上工作希各学院大力协助完成，十分感谢！
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教务处
                2019年11月27日

附件1：无锡太湖学院2019-2020-02学期总教学日程安排
附件2：无锡太湖学院教学计划变更申请表
附件3：无锡太湖学院2019-2020-02学期《执行教学计划》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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